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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诺 书

1. 所提供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2. 具备承担喀什市村（社区）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业务的专业能力和人员条件，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、审计职业道德规范和喀什市审计工作的相关要求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开展审计工作，确保审计质量和审计结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法性。
3. 在审计过程中，如发现存在违法违规问题，将及时向喀什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和审计局报告，并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。同时，严格遵守保密制度，对审计过程中知悉的各类商业秘密、工作秘密予以保密，不得泄露给任何无关第三方，不得随意接受采访和报道。
4. 接受喀什市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和审计局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，积极配合完成各项审计任务，如有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 
机构执行事务合伙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
机构盖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
申请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 
